國立宜蘭大學學生諮商組兼任諮商輔導人員招募公告
1、 申請資格及名額：
(一)申請資格：
1. 具諮商心理師證照或臨床心理師證照，有大專生會談經驗尤佳。
2. 擔任實習心理師之督導工作者，需於取得諮商或臨床心理師證照後從事實務工作二年以上。
3. 接案時間需配合本組下學期需求：週二早上(09:00-12:00)、週四早上(09:00-12:00)、週五全天(09:00-12:00；13:00-17:00)，至少選四小時值班。
(二)申請名額：1名。
二、聘用期間：經校長核定後任用，聘期以一學期為原則，自114年02月17日至114年06月20日【113學年度第二學期】，聘期屆滿，依單位主管依工作表現決定與經費規劃等安排是否續聘。
三、工作內容：
(一)個別諮商及輔導相關工作。
(二)諮商輔導相關行政業務（紀錄撰寫與個管討論學生狀況、團體督導提案、研習活動參與等）。
(三)遵守「國立宜蘭大學兼任專業輔導人員服務要點」相關規定
(四)值班時間：09:00-12:00； 13:00-17:00，每週需值班至少4小時。
(五)值班地點：國立宜蘭大學學務處學生諮商組（260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一號）。
四、薪資標準：每小時800元整。
五、申請方式：
(一)申請日期：即日起至114年2月3日（一）24：00止，以電子郵件寄送時間為憑。
(二)申請資料： 
1. 履歷表（包括基本資料、學經歷、諮商相關經驗與訓練及特殊閱歷等）。
2. 相關學經歷證書影本。
3. 諮商心理師或臨床心理師證照影本。
4. 其他相關證照及專業訓練等證明影本。(若無則免)
(三) 寄送方式：每項目以不超過兩頁為原則，並請按順序合併成一個PDF檔案寄至wfxia@niu.edu.tw，主旨請寫「應徵兼任諮商輔導人員–姓名」，將會於3個工作日內回信收到資料，未收到回信請主動來電(夏心理師TEL：039317174)確認是否寄達。
(四)注意事項：第一階段書審後，擇優通知參加面試，若資格不符或未獲遴用恕不另行通知亦不退件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七、面試流程：面試日期暫定114/02/19(三)，將發信通知確定面試日期與時間，面試含實務演練與口試。
(一)實務演練：計10分鐘以大專生身心議題為主，進行個案模擬晤談或研討。
(二)口試：計15分鐘以大專院校輔導工作實務及專業素養為內容。
八、附註：相關問題請洽學生諮商組 夏心理師 TEL：03-931-7174
